
证券代码：300621 证券简称：维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维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维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召开了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5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9 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关

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5 年度融资额度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满足其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为广东省维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业科技”）、珠海铧龙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铧龙家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事项分别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

近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

本次提供担保事宜属于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上述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1,575.68 万元。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维业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东省维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9号10栋C区1-02

成立时间：2014年05月28日

法定代表人：胡旻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建筑用石加工；金属结构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门窗制造加工；五金产品研发；图文设计制作；电子专

用材料研发；仪器仪表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

风机、风扇制造；节能管理服务；智能农业管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船舶租赁；

船舶拖带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国内船舶管理业务；船舶修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维业科技100%的股权，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维业科技的总资产为21,013.48

万元，净资产为3,313.10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2,418.89万元，净利润为-1,954.96

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维业科技的总资产为22,519.57万元，净

资产为1,929.93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4,360.32万元，净利润为-1,383.16

万元。

4、被担保方维业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珠海铧龙家居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珠海铧龙家居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南路 2993 号 8、9 栋 1-2 层

法定代表人：李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建筑

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

品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石加工；承接总公

司工程建设业务；门窗制造加工；对外承包工程；机械设备租赁；五金产品批发；



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日用品销售；装卸搬运；石灰和石膏制造；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发；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程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广告设计、代理；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环境保护监测；金属结构销售。许可项目：

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等。

2、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铧龙装饰有限公司持有铧龙家居 100%

的股权，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铧龙家居的总资产为

7,090.95 万元，净资产为 398.79 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 3,676.60 万元，净

利润为 23.21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铧龙家居的总资产为 11,964.23 万元，

净资产为435.25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为4,046.58万元，净利润为38.23

万元。

4、被担保方铧龙家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维业科技）

1、被担保的债务人：维业科技

2、保证人：维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信银行

4、业务发生期间：自 2026 年 2 月 3 日起至 2027 年 01 月 30 日止

5、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

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

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

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

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

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

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

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铧龙家居）

1、被担保的债务人：铧龙家居

2、保证人：维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信银行

4、业务发生期间：自 2026 年 2 月 3 日起至 2027 年 01 月 26 日止

5、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

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



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

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

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

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

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

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或等值其他币

种），截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的实际

担保余额为 108,370.33 万元（担保余额以相应担保合同下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债

务余额为准），占公司 202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64%，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元。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维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三月六日


